
青大实处字（2023）17 号

关于做好 2022-2023 年春季学期期末实验室安全及消

防隐患大排查并落实教育部安全检查整改工作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近期国内由于违章操作及管理不善导致的消防安全事

故时有发生，临近学期末，为防止各类安全隐患出现，尤其

是预防和杜绝实验室火灾事故，强化实验室防火安全意识。

同时，结合 2023 年教育部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工作反馈的

意见及要求，积极落实整改。现将有关工作安排如下：

一、密切关注临近期末实验室管理，严格消防安全隐患

排查

1.结合实验室日常自查和学校督查情况，各院系需组织

对本单位所属实验室进行全面深入的安全隐患排查。确保实

验室用水、用电、用气安全，落实防火、防盗等措施是否到

位。同时，加强对本学期已停课实验室的排查及管理。

2.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尤其是易燃易爆化学品、物品存

放、保管和使用是否妥当；尤其需要高度重视毕业生离校后



实验室安全问题。主动排查离校毕业生遗留试剂、药品是否

按规定存储；不使用的试剂是否已按规定进行处置；

3.实验室楼宇及实验室内消火栓系统、送烟排风系统、

烟感报警系统、消防标志标识等是否完整好用；室内外消火

栓、灭火器、沙袋等灭火器材是否配备适当且充足，对存在

问题的及时更换，对配备不适合实验室特点的消防设施设备

及时调整；

4.实验室内电气线路敷设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是否存在

实验室内使用大量临时插线板，或插线板串联使用或电源、

电路接插不规范的情况；

5.实验室电气线路是否老化，配电是否合理，是否存在

乱接乱拉电线安置仪器设备的情况，对于断电不影响使用功

能且目前不使用的大功率仪器设备，是否已切断电源；自带

充电装置的设备，其充电装置是否老化；

6.实验室是否存在无人做实验，但仪器设备处于长期运

行状态的情况；

7.实验室、实验楼消防通道是否畅通。

8.实验室气瓶是否存在泄露、气瓶安全附件是否齐全，

是否按规定进行充装及检验。

9.对已停课实验室及学期末不再使用的教学及科研实

验室，各实验室安全责任及具体负责人要确保落实到位；要

积极排查实验室门窗及消防设施是否完好；实验室内的水、

电、气线路及开关是否完好；实验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

易燃易爆品及压力容器的存放和保管是否规范。



二、对教育部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中已反馈的共性问题

积极落实整改

1.应急喷淋装置无指示标识或指示标识不清晰；

2.生物垃圾与生活垃圾不分类存放，或将生活垃圾当作

生物垃圾处理；

3.药品叠放且存放混乱，冰箱堆放杂物未及时清理，实

验室存放多年的剧毒药品不使用也未及时处置；

4.实验室待报废设备未及时处理；

5.实验室消防器材过期，实验人员对消防器材使用认识

不到位；

6.实验室警示标识张贴不规范，高温、高压设备、特种

设备及大型机械设备无警戒线及警示条。

7.实验室内气瓶无标识（未标明瓶内气体种类），气路

标识不清晰，气路走向不明确；

8.实验室废液量比较大、标识不清；

三、工作要求

1．临近学期末，各二级单位要再次严格排查各类安全

隐患。同时，要积极做好课程停课或学生毕业离校后的实验

室交接和管理工作；

2．结合教育部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举

一反三，全面梳理各二级单位是否存在此类问题，并积极整

改，对于短期内无法及时整改的隐患在制定整改计划的同

时，要及时报告保卫处、实验室管理处；

3．重点关注各类消防隐患，要及时发现、及时消除；



4．对于排查中发现的其他安全隐患，需及时整改，消

除隐患；

5．对教育部现场检查反馈的其他个性问题，请涉及到

的各二级单位及时做好整改工作，对不能马上完成整改问

题，制定整改方案、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期限及整改责任人，

并按计划完成整改；

6．本次期末安全排查工作的时间为：6 月 26 日-28 日；

7．请各二级单位于 6 月 29 日前提交《实验室火灾隐患

排查自查报告》（附件 1）,于 6 月 30 日前提交《2023 年 XX

学院实验室安全整改报告》（附件 2），纸质材料需单位主管

领导签字盖章，电子版发至邮箱：1615488558@qq.com。

联 系 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971-5313823

附件：1.《实验室安全及消防隐患排查自查自纠报告》

2.《2023 年 XX 学院实验室安全整改报告》

2023 年 6 月 25 日


